
关于评选 2023—2025 年度“优秀共产党员”

和“先进党支部”的通知

各党支部：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周年，为树立典型，进一步

激励全院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坚守入党初心，勇担时

代使命，按照校党委统一安排部署，经院党委会研究决定于

“七· 一”前夕评选表彰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和先进党支部。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表彰名额

（一）每个支部可推荐 1 名正式党员参加优秀共产党员的

评选。

（二）先进党支部不超过 5 个。

二、评选条件

（一）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条件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自觉遵守党章党规，理想信念坚定，对党

绝对忠诚，坚守初心使命，践行根本宗旨，勇于担当作为，在



本职岗位上务实苦干，在服务群众中无私奉献，在教学、科研、

医疗、管理、服务、学习和社会生活中带头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平时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业（成）绩突出；清正廉

洁，品德高尚，无违反党章党纪党规、国家法律法规、校纪校

规行为，受到党员、群众广泛赞誉。

（二）先进党支部评选条件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决贯彻执行党的

路线方针政策，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认真贯

彻执行党的章程，切实履行党的建设责任，政治功能和组织力

强，团结带领党员、群众出色完成各项任务，在落实“对标争

先”、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开展“一月一课一片一实践”

活动等党建工作重点任务和推动研究院发展稳定等各方面工

作中取得显著成绩；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真抓实干，作风优

良，团结协作，赢得党员、群众的信任和拥护。

推荐申报的党支部，其书记在 2023、2024 年度“双述双

评”中至少获得一次“好”的等次，且 2023 年以来，党支部

在党建和意识形态领域未出现过突出问题，未发生过影响安全

稳定的重大事件；党支部成员及支部所在单位人员未出现违法

违纪、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师德师风等问题。

三、评审程序



（一）各党支部在 5 月 11 日前召开党员大会，结合 2023、

2024 年度民主评议党员情况，在支部总结和党员个人小结的基

础上推荐优秀个人，申报先进党支部。

（二）5 月 18 日前，院党委召开党委会确定院级和校级推

荐对象，并进行公示后上报校党委组织部。

（三）优秀个人应为组织关系在我院的正式党员。各支部

推荐的优秀共产党员、申报的先进党支部如经学校评审为校级

表彰对象，则不再进行院内表彰。

（四）各党支部在推荐优秀个人、申报先进党支部时应提

交相应推荐表，并在5月11日前报送至党建邮箱 csufyydj@163.com。

四、评选原则

（一）坚持面向基层、面向工作一线。推荐优秀共产党员

应向基层一线党员倾斜，鼓励师生联合党支部推荐优秀的学生

党员参加评选。

（二）坚持公平、公正、公开。严格评选标准，真正评选

出事迹突出、能发挥作用、群众公认的先进典型；严格推荐程

序，推荐对象是个人和党支部的，须经党支部、院党委会研究

决定。推荐对象要在全院范围公示，广泛接受群众监督。

（三）各党支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坚持标准，确保

质量。要把加强典型选树和学习宣传作为弘扬正气、凝聚人心、



鼓舞斗志的重要手段，发挥好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

各党支部和师生党员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为研究院高质

量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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